
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指引 
 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 

第七十七条：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

用、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、场所，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。 

第一百一十二条：“（一）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”

“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”。 

二、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》（HJ 1276—2022） 

（一）识别标志分类和样式 

1.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分类：分为三大类：危险废物标签、危险废

物贮存分区标志和危险废物贮存、利用、处置设施标志。 

 



2.信息公开栏（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建议样式） 

 

（二）识别标志设置注意事项 

1. 危险废物标签 

 



2. 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 

 

 

3. 危险废物贮存、利用、处置设施标志 

 



 

（三）重点场所（危险废物贮存仓库）张贴示例 

 

三、其他（一般固体废物警告标志） 

 

一般固体废物警告标志 
 

1、规格颜色 

形状：等边三角形，边长 40cm 

颜色：背景为黄色，图形为黑色 

2、警告标志外檐 2.5cm 

 


